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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推动“微考学”活动的通知

各区、县（市）党委、纪委，市级各部门（单位）党委、党组（工委）：
“微考学”是我市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廉政法规知识学习教育的一项创新举措。2016年以来，“微考学”活动已累计开展4期，参考人数超过23万。为更好地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经研究，决定对“微考学”廉政教育活动的考学对象、考学内容、考学形式等作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
一、考学对象
（一）全市党员干部，重点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

（二）全市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主要包括：

1.中国共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的公务员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

2.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3.国有企业管理人员；

4.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

5.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委派到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

6.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集体事务管理的人员；

7.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

二、考学内容

考学内容为党章党规党纪，国家法律法规等。

三、考学形式

从本期“微考学”开始，考学形式将在沿用原有传统考学答题形式的基础上，新增“清廉500问”趣味答题。

四、活动组织

（一）考学流程：“微考学”廉政教育活动依托“清廉绍兴”微信公众号平台开展。考学对象需先订阅“清廉绍兴”微信公众号，考学时进入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党纪考学”—“微考学”参加活动，根据提示如实填写姓名、手机号码、地区、单位等身份信息后即可开始答题，答题应由本人自主完成。

（二）结果运用：“微考学”传统考学形式的答题情况将作为党风廉政教育成果的重要依据，考学进展情况和结果将分地区、单位、干部层级等进行公示和通报，各地各部门可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参照执行。
五、工作要求

“微考学”是我市深入开展党风廉政教育活动的重要载体，各地各部门务必进一步重视。市级各部门应对照考学对象范围，在广泛发动本级党员干部职工的基础上，全面组织下属单位党员干部职工参加“微考学”活动，各地可参照执行。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挥带头作用，率先订阅公众号，认真参与考学。

附：“清廉绍兴”微信公众号订阅说明

                       中共绍兴市纪委办公室

                       2017年11月27日

附件：
“清廉绍兴”微信公众号订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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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绍兴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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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右侧二维码可直接添加“清廉绍兴”微信公众号；或者登录微信软件，点击微信右上角“+”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搜索“清廉绍兴”或 “lianjieshaoxing”，点击“关注”，完成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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